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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      見 

領航隊 

安心、創新、打拚 

執業安心，未來創新，攜手來打拚 

Leading together, sailing for future. 
 

建立團結而有效能的全律會，加強與各地方律師公會的合作與資源共享，增進全體會員的福

祉，提高律師社會地位與執業尊嚴，達到「凝聚多元共識、開拓執業局勢」的目標： 

一、 保障會員安心執業、協助

會員拓展業務 

 訂定執業準則，釐清辯護界線 

A. 就家事案件、刑事案件、法遵查核..等，因應會員需

求，訂定相關執業準則、整理倫理釋義（包含函釋、

懲戒案例等），釐清會員於代理、辯護、執行業務時

之程序、權益與界限，確保執業安全並增進當事人

保障。 

B. 為新進律師建立實習指導原則、落實指導。 

 研議建立現代化律師媒合平台 

律師為推廣業務，需消耗大量時間成本，並且對於當事

人而言，與律師建立初步信任關係的交易成本極高，要

找到合適的律師也不容易。 

未來全律會將會設立專門委員會，邀請各類型外部專

家，共同研究現代化律師媒合平台模式之可行性，確定

可行性後將制定相關指引及規範提供律師及相關平台

遵循之方向、保障律師執業權益，同時透過平台服務的

興起，協助律師業務的推廣。 

 落實律師執業範圍，保護當事人權益 

A. 推動修正民事事件委任非律師為訴訟代理人許可準

則，要求「其他依其釋明堪任該事件之訴訟代理人

者」，應有條件限制，且除非當事人及代理人均出具

切結書，表明未收受/支付報酬，或係屬於依法令執

行業務之情形，否則審判長不得許可，以落實律師

法第 127 條規定。 

B. 推動修正律師法，專技人員除有法律規定得於特定

執業領域提供相關法律服務（例如：會計師於稅法

領域、地政士於土地法規領域）外，不得提供法律

服務。 

C. 推動律師代理地政登記業務得授權由助理辦理之制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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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爭取推動更多案件類型之律師強制代理及律師費納

入訴訟費用。 

二、 會務財務公開透明、組織

參與多元化 

 持續財務公開透明 

全律會將持續採行財務公開透明三面向： 

A. 內部機制 

全律會財務職員落實職能分工。全律會財務主任、

財務副秘書長應具備會計專業背景，秘書處逐月向

監事會完整報告財務狀況，落實內部三層次稽查。 

B. 外部機制 

每年委請會計師外部查核全律會財政狀況，並將查

核結果公布於全律會網站。 

C. 團體會員查核 

全律會團體會員可向全律會申請閱覽帳目。 

 性別多元、世代多元 

全律會各委員會、秘書處、專案小組之組織參與重視性

別多元、世代多元，使全律會能夠為各類會員妥善發聲。 

 

三、 保障會員權益，致力打擊

假律師 

 持續向民眾積極宣導 

持續積極宣導民眾防範假律師詐騙，提高民眾警覺。要

求法務部主動追擊查緝假律師詐騙行為，以維護當事人

權益。 

 成立專職單位調查，與法院及檢察署協力 

全律會輔導各地方公會成立專責組織，擔任第一層受理

會員及民眾檢舉單位，若地方公會專責組織認為檢舉合

理，則轉呈全律會。 

全律會亦成立專責組織，或納入特定委員會權責，並由

專職會務人員負責相關執行工作。就地方公會轉呈事件

提供會員單一檢舉及回覆窗口、全律會與法院及檢察署

建立聯繫管道、於臉書及網站公告成果、提供新聞媒體

進行報導及宣傳。 

 提高會員及非會員檢舉誘因 

如會員或民眾向地方公會或全律會檢舉，經地方公會或

全律會專責組織認定檢舉有理，則由地方公會或全律會

指派之人提出告發。經當地地檢署以律師法起訴或聲請

簡易判決處刑者，該會員或民眾得就檢舉之案件依全律

會之規定聲請發給獎勵金。 

四、 爭取法律扶助及義辯酬

金合理化 

 法扶及義辯酬金合理化 

法扶酬金給付標準，自法律扶助基金會自 2004 年設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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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僅有局部事項微幅調整、未能合理調整，全律會

將爭取法扶酬金與義辯酬金之合理化。 

五、 深化國會交流，加強推動

立法能力 

 成立專責單位，深化國會交流 

為持續推動各項維護律師權益、公益人權相關之法律修

正，及從立法或政策等面向拓展執業領域，由全律會設

置專責國會聯絡人律師群，並設置專職會務人員協助辦

理。且加強對各黨團的經常連繫，深化立法遊說工作，

並參與政策形成。 

 建立常態溝通機制 

全律會將建立例行性的國會、各黨團與委員辦公室的拜

會與各種立法遊說及國會請願工作的常態機制。全律會

與國會的溝通順暢，有助於各種與律師權益相關法案的

推動與全律會意見的表達。 

六、 加強辦理在職進修、社團

交流、體育活動及國際參

與 

 在職進修多元開放 

A. 加強全律會提供法律類在職進修課程種類、數量及

品質。除提供法律類課程外，亦辦理有助於法庭表

現、業務推廣、身心與儀態…等法律外軟實力課程，

並加強視訊參與途徑，使全國各地會員均能即時參

與。 

B. 持續推行各專業領域進修課程與時數證明制。 

 舉辦體育活動 

舉辦各類型全國性律師體育競賽，並組織全律會相關體

育社團代表全律會參與外部競賽。 

 鼓勵社團交流 

鼓勵成立全律會各類型社團，加強會員間的交流、傳承

與互動。 

 積極進行國際參與 

全律會已和十幾個國家／地區的律師組織簽署交流合

作協議或備忘錄，並以國家層級身分加入 POLA, 

LAWASIA, International Bar Association(IBA)等國際律師

組織，除了持續與各國律師組織交流互動，相互學習及

支持，發展更多更堅實的友好關係外，更要積極參與及

辦理國際活動，向世界發聲。要顯現台灣律師的能量，

也要藉此建立各種平台，拓展會員提供法律服務的機會

及執業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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